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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师人字〔2024〕85 号

学校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程序，提高人才引进工作

效率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人才引进范畴

根据学校年度高层次人才需求计划，符合《青海师范大学引

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》(青师校字〔2023〕177 号)的各级各类

人才。

二、人才引进程序

（一）用人单位推荐。各用人单位根据年度人才需求计划和

本单位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工作需要，确定拟引进目标，向人

才人事处提交拟引进高层次人才形式审查表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人才人事处形式审查。人才人事处根据各单位年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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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需求计划及完成情况，审核用人单位提交的拟引进高层次人才

形式审查表，并反馈形式审查意见至用人单位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考核。通过形式审查后，由各用人单位组织

综合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教学、科研业绩成果评定，

试讲及面试、思想政治素质考察。经各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，

正式提交拟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申请，提交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2。

其中，拟引进高层次人才试讲及面试时，需邀请人才人事处、教

务处工作人员参与考核。

（四）人才人事处提议。人才人事处对拟引进高层次人才的

材料进行全面审核，提出初步引进建议，提交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的，由人才人事处提请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

研究。其中，拟引进的第一层次（国家级杰出人才）、第二层次

（国家级领军人才）和第三层次（国家级拔尖人才），须提交学

校学术委员会审议确定人才层次。

（五）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。经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同

意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，人事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，签订

聘用合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发挥用人单位主体责任。各用人单位应充分发挥

主体作用，利用各种途径搭建与高层次人才常态化联系渠道，积

极挖掘人才，对标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需求，更加突出“精准引

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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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立德树人为第一要务。各用人单位应坚持将思想

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规范作为首要标准，树立正确用人导向，严

格程序、全面考核，确保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质量。对拟引进人才

的资格审核应贯穿于引进工作全过程，在任何阶段发现条件不符

或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应聘资格。

（三）密切加强沟通联系。人才引进工作过程中，人才人事

处、用人单位与拟引进人才之间应积极加强沟通，及时反馈引进

工作进展，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

附件：1.青海师范大学拟引进高层次人才形式审查申请表

2.拟引进高层次人才申请材料清单

青海师范大学人才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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